监表9-2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               版本：D修订号：0.1

GA标志申请书
	申请单位
	
	联系电话/手机
	

	联系人
	
	传真或电子邮箱
	

	地址和邮编
	　

	标志对应证书编号
	

	获证产品单元名称
	

	使用标志产品数量
	　

	标志类型
规格及数量
	类型
	申请的规格与数量

	
	标准规格
	1号（小）           （千枚）
2号（中）           （千枚）

3号（大）           （千枚）

	
	非标准规格
	 标志码             （万个），附使用方案

	
	专用标志
	□身份证机具              （千枚）
□DNA 试剂盒              （千枚）

	相关提示
	1、 GA标志相关文件、公告信息及下载表格等请在CSP网站上获取，本申请书盖章和负责人签字方为有效；
2、 使用者应规范使用标志，保存使用记录，接受标志监督检查，不得违反国家及机构有关标志的规定；

3、 标志申请审核通过后，请根据申请数量和规格单价，按照本申请书规定的收款账户，及时付款，开发票应及时提供相关信息。

	申请单位声明 
	我方已获知标志相关规定，符合标志申请资质要求，承诺遵守规定，规范使用GA标志，接受机构监督。

	申请单位盖章
标志负责人签字
	盖 章: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字:
日 期:

	1．申请单位应完整、准确填写申请内容，将本申请书扫描图像或PDF格式的电子文件发送我中心标志电子邮箱（E-mail）: GA_mark@163.com；开具发票信息（或变更信息）发送我中心财务电子邮箱：csp_cw@163.com
2．标志汇款帐户:   (请在汇款单上注明GA标志和申请单位名称）

收款单位：公安部第一研究所

银行帐号：0200001409014466235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
3．联系电话：标志010-88513166，财务010-88513170，传真010-88513159。
4．获证单位委托他人代理申请标志的，应提供有效的书面委托证明。


